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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成立中區服務處

9 1年1 0月1 6日，陳總統參加中部科學工業園區開發籌備處成立典禮時

指示，希望行政院能比照南部辦公室設置模式，儘速成立行政院中部辦公

室。1 0月2 8日，行政院研考會函請本會就行政院成立中部辦公室乙案表示

意見。11月5日本會函復如行政院成立中部辦公室並邀請本會比照南部辦公

室設立中區服務據點。

行政院經建會於2月、4月及5月間邀請本會參加研商籌設「行政院中部

聯合服務中心」相關事宜會議，決議服務中心設在台中市黎明路二段五○

三號，本會中區服務處則分配在干城街九十五號自強樓一樓，兩者均在原

台灣省政府台中市黎明辦公區內。

經過一個多月的密集籌備，本會人員在 6月2 5日進駐中區服務處。 6月

3 0日，本會許秘書長率同顏副秘書長暨相關處室同仁視察該處，並與中部

聯合服務中心廖執行長永來及中部地區媒體說明本會中區服務處業務。 7月

1日正式對外服務，受理民眾申請文書驗證及各項諮詢。

本會中區服務處自 7月1日正式對外服務以來，受理中部地區民眾之服

務案件與月增加，迄 1 2月3 1日止，辦理大陸地區之文書驗證共計四、一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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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中區服務處。

五件；櫃檯服務四、二六九件；電話服務七、三五一件。中部地區民眾已

逐漸知道就地前往中區服務處請求服務，中區服務處的成立對於民眾免於

台北台中奔波以及減少費用之開支，均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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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協助SARS防治工作
9 1年底大陸爆發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 S A R S），由於中共隱瞞疫

情，造成兩岸三地、世界各國家不同程度之疫情擴散，兩岸經貿交流、人

員往返亦大受影響。本會配合政府做好相關SARS防治工作，包括：

（一）蒐集大陸疫情

本會於2月9日獲悉大陸廣東傳出「非典型肺炎」疫情後，即將相關訊

息轉知政府相關主管機關參考，由於大陸幅員廣大，疫情資訊遭封鎖，本

會乃持續透過各種管道蒐集大陸疫情資料，隨時彙整陳報。

（二）宣導SARS防疫措施

本會除數度發布新聞稿呼籲台商、國人密切注意 S A R S疫情正持續蔓延

外，並將S A R S之病徵、疫情、Q & A問答、預防因應之道以及政府採取之防

疫措施等相關資訊上網（本會兩岸經貿網首頁並建置「防治SARS資訊專區」）

公佈週知。本會亦配合政府宣導措施，研撰企業防治 S A R S做法、彙整大陸

各地健康管制表等暨政府SARS防治宣導手冊寄送大陸台商參考。



壹．重要業務

21

財團法人

九十二年年報

（三）國人在大陸感染SARS之個案協處

針對國人在大陸地區感染S A R S情況，本會訂有標準作業程序與協處流

程，並提供各項協助。例如：東莞何姓台商罹病，家屬反映醫療費用龐大

難以支應，經本會聯繫，東莞台商子弟學校董事長遂主動表示願意協助紓

困，本會另協調健保局就健保部分原則予以全額給付，以解決家屬困境；

此外，本會就提供醫療協助部分，積極蒐集資料供衛生署聯繫醫界專家協

助病患。何君雖不幸病逝，本會仍洽東莞台商協會協助結清醫療費用，以

利家屬順利善後。

（四）促成大陸台商防疫捐資

自國內S A R S疫情開始蔓延，國內口罩等防疫物資曾發生嚴重缺貨。東

莞台商協會、深圳台商協會、上海台商協會、廈門台商協會等均捐贈大量

防疫物資及金錢，以協助國人共同對抗SARS。

由於醫療器材及物資進口，依據關稅法令規定均須課稅（直接捐贈行

政院衛生署者得免稅），經本會主動建議，政府主管機關經協調後，特別指

定本會做為收受大陸地區捐贈相關物資之免稅窗口，使台商協會之捐贈得

以更順利推動。



壹．重要業務

22

三 協助大陸台商返鄉過年

為了便利台商春節返鄉，政府今年特別規劃「大陸台商春節返鄉專

案」，同意台商在上海以搭乘「間接包機」方式或是經由金馬「小三通」返

鄉過年，而為進一步具體瞭解台商春節返鄉需求，本會並於去（ 9 1）年11

月2 5日召開「大陸台商春節返鄉專案」協調會，邀集政府相關部會代表與

台商協會會長面對面溝通，交換意見，並將具體建議事項提供主管機關參

考。俟行政院於1 2月4日通過陸委會提報之「大陸台商春節返鄉專案」後，

本會立即進行有關協調作業，將相關作業須知、返台名冊格式等事項，通

知大陸各地台商協會，並由本會將台商暨眷屬返台名冊、相關申請資料代

為彙整轉呈相關主管機關審查，以協助台商及其眷屬返鄉過年。

（一）台商春節包機

本會透過上海台商協會於去年 1 2月間與國內六家航空公司洽商，相關

航空業者並陸續提出飛航申請獲准，總計1月2 6日至2月9日期間，六家航空

公司共飛航十六架次，而本次申請經由上海「間接包機」方式返鄉過年的

台商及其眷屬，共計一、三二二人，實際返台有一、二四九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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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擴大金馬「小三通」中轉

根據廈門台商協會彙整報名專案申請經金門返台人數約有八四一人，

而福州台商協會報名統計專案申請經馬祖返台人數有三十六人，總計春節

專案經金門小三通返台人數為八七七人。另外，約有二千五百人已申請一

年多次金馬專用入出境證的福建台商暨眷屬，經由金馬小三通方式返鄉過

年。總計大陸台商暨眷屬本年春節透過小三通返台人數約有三千五百人。



壹．重要業務

24

四 辦理三節台商座談聯誼活動

每年春節、端午、中秋三節，本會與陸委會、經濟部及全國工業總會

共同舉辦大陸台商協會負責人座談聯誼活動，以增進政府與大陸台商之交

流與溝通。今年端午節台商座談聯誼活動因配合政府 S A R S防疫措施，降低

人員往返兩岸，以減輕國內防疫的負擔，故暫停舉辦乙次。

春節座談聯誼活動於9 2年2月1 0日至11日兩天在澎湖舉辦，活動主題為

「和平穩定求發展、團結力量拼經濟」，而為了協助台商瞭解國內投資環境

與機會等訊息，

提供台商回國投

資的參考，主辦

單位特別規劃一

系列投資說明

會，介紹台灣與

澎湖當地的投資

環境外，另介紹

「加工出口區投

資環境簡介」、

■游錫　院長蒞臨台商座談活動並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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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投資優惠措施簡介」、「生物技術與醫藥工業之發展及投資機會」、

「數位視訊工業之發展及投資機會」等。與會代表並針對國內投資環境、兩

岸經貿政策、台商協會運作及台商在大陸經營等議題進行討論，達成十一

類三十三項的具體建議。

陳總統於2月1 0日親臨聯誼晚宴致詞時表示，台灣是台商最好的後盾，

要讓台灣更好、更勇健，就要投資台灣優先，政府不僅希望外商、外資投

資台灣，也希望僑資和大陸的台資能夠回來，不管大家在大陸投資是否順

遂，台灣隨時歡迎大家回來投資，政府各部門會給予最大的協助和輔導，

總統深深期盼，今後兩岸和平穩定求發展，國人同胞齊心合力拚經濟。

秋節台商座談聯誼活動於9 2年9月1 4日至1 5日在台北舉行，約四百多人

參加。陳總統再度親臨會場，並致詞感謝台商朋友在今年 4、5月S A R S衝擊

兩岸三地的時候，台商朋友都能全力配合政府進行檢疫和隔離的相關措

施，總統也表示，台商與台灣是命運的共同體，台商的成長與壯大，也代

表著台灣國力的增長與進步，為了確保台灣在亞太地區競爭的優勢，回應

台商急切的需求，政府會務實面對兩岸貨運便捷的的必要性與迫切性，進

行貨運便捷化的措施，加速「直航」的各項準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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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辦理「第四屆台商盃高爾夫球賽」

第四屆台商盃高爾夫球賽於今年9月1 5日舉行，本屆台商盃錦標賽團體

賽部分，因改採新新貝利亞計分方式計算團隊成績，且降低組隊門檻，由

十人一隊改為七人一隊，因此許多中小型協會紛紛自組一隊報名參賽，例

如：惠州、花都、汕頭、珠海、中山、佛山、海南、福州、泉州、蘇州

等，使得今年比賽隊伍增加為二十隊，共有一七○名錦標賽選手返台參加

決賽。會長聯誼賽部分，有四十二位台商會長及主要幹部報名參加，另邀

請政府相關單位長官及民間團體負責人、企業界人士以及贊助廠商共五十

一人參賽。總計本次球賽活動報名人數高達二六三人。

本次球賽比賽結果，由昆山台商協會的代表隊拿下今年錦標賽團體冠

軍，上海台商隊屈居第二，海南、中山、珠海、東莞台協隊則分別獲得團

體第三至六名；錦標賽個人賽由珠海陳重生以七十一桿佳績贏得總桿冠

軍，淨桿冠軍則由東莞徐鐠獲得；會長聯誼賽部分，廈門台協高銘樹副會

長以七十九桿佳績贏得總桿冠軍，淨桿冠軍則由贊助廠商吳介明董事長獲

得。

晚間陳總統與呂副總統連袂蒞臨晚宴頒獎會場，掀起整個活動的最高



潮。陳總統並與所有團體得獎隊員逐一握手道賀，為選手代表們佩掛獎

牌，頒發紀念獎盃及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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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水扁總統蒞臨台商聯誼活動並頒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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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發行「台商大陸生活手冊」

本會於9 1年1 2月規劃出版「台商大陸生活手冊」，針對國人在大陸經商

旅遊面臨入出境、稅務、教育、金融、醫療、婚姻、旅行交通、娛樂休閒

等日常生活應注意事項，編列成冊，本年2月發行一萬五千冊，獲台商一致

肯定，續於5月加印一萬五千冊，共計三萬冊，各界反應熱烈，索閱一空。

本手冊發行以來，除團體工商界紛來函索取外，大陸各地之台商索取

亦相當擁躍，部分索閱者甚至包括歐美各地台商，多數索閱者均反應本手

冊對於國人前往大陸投資經商旅遊確實提供實用性、專業化及生活化的參

考指南。

由於本手冊發行後工商各界索閱者眾，已

供不應求，本年 8月江門台商協會輔導會長陳

明國率先以個人名義捐贈本會新台幣三十萬

元，以供本會繼續編印發行，本會即進行新

版之修訂作業，針對經貿糾紛、人身安全等

單元增列台商關切的主題， S A R S應變與救

助、經濟部駐外單位名址、本會組織功能表

等相關資料，於 9月份完成第一版第三刷增印

作業，以應各界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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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與香港國際公證人協會交流

去（9 1）年1 2月1 6日，「香港

國際公證人協會」參訪團一行六

人，在陸委會安排下，來台拜訪台

灣法律界人士。1 8日，由陸委會人

員陪同前來本會，並就「兩岸公證

書使用查證協議」及台、港間公證

文書使用及驗證等事宜進行座談。

本（9 2）年1月3日，香港國際

公證人協會邀請本會擇期回訪。經陸委會同意後，擇訂於5月間回訪，後因

兩岸三地S A R S疫情蔓延，相關行程安排受阻。俟疫情趨緩後，決定於11月

間回訪。為籌備相關回訪事宜，本會於 1 0月3 0日召開專案會議，邀集司法

院及陸委會就參訪對象及交流議題進行研商。

11月1 0日至1 2日，本會同仁及陸委會人員一行七人回訪香港國際公證

人協會。拜會對象包括香港國際公證人協會、香港大學法律學院、香港律

師會、中國委託公證人協會以及香港事務局，另實地參觀中華旅行社機場

辦事處及服務櫃檯、香港高等法院及終審法院等。

此行與各單位之接觸氣氛融洽，雙方針對香港與我方之文書驗證、司

法協助以及法學教育等議題進行討論並交換意見，雙方並達成繼續接觸交

流之共識。

■本會法律服務
處同仁組團訪
問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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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規劃辦理歐豪年師生水墨創作展

繼兩年前推動「長河雅集」畫會赴北京展覽後，本會繼續策劃推動嶺

南派水墨大師歐豪年教授師生赴大陸交流之活動，「台灣當代水墨大師歐

豪年師生水墨創作展」活動在 4月1日至1 5日在南京博物院展出。本活動在

我方主管機關指導及支持下，於大陸展出，在促進兩岸文化藝術交流中，

展現水墨藝術五十年來在台灣的創新與傳承。

歐豪年先生為台灣當代水墨畫大師，又為嶺南畫派大家，這個籌備近

一年的展出，被視為是今年南京博物院的年度大展，開幕儀式中，邀請江

蘇藝術界大師與江蘇省美術協會、書畫會的書畫家及南京大學、南京師範

大學、南京美術學院等各院校校長、美術教授等前來觀展；並舉辦嶺南畫

研討會，共同揮毫留念。南京博物院邀請歐先生擔任 "藝術顧問"並典藏歐

先生畫作；南京大學除邀歐先生演講、揮毫、典藏其作品外並邀聘歐先生

為客座教授，為兩岸水墨畫藝術交流留下一段佳話。

此次的交流活動，透過開放展覽形式以及與江蘇藝術界的參訪、拜

會、演講、座談、揮毫、晤談等各種交流互動，可謂成功而可貴。本會董

事長辜振甫先生為畫展親題序文為此展豐富了兩岸文化交流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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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協處海巡署隊員遭大陸漁民挾持案

9 2年9月1 4日，我海巡署五五○六號巡防艇在馬祖東莒東南方外海查緝

大陸「閩長漁四一○八號」漁船非法越區捕漁時，隊員江少南及所持武器

遭大陸漁民非法挾持至大陸。 1 5時4 5分本會接獲海巡署電話通報後，即於

當日1 6時左右啟動本會緊急作業機制，一方面致函大陸海協會，要求該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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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署隊員執行公務時竟遭挾持，本會於9月2 3日續函大陸海協會，除感謝大

陸有關單位對本案之協助，另要求大陸查明案情及嚴懲不法份子，避免類

似事件一再發生，以維兩岸關係和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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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處理大陸偷渡女子溺斃案善後

本（9 2）年8月2 6日我方海巡單位在苗栗通霄海域查緝偷渡犯罪時，不

幸發生六名大陸女偷渡犯遭推落下水因而溺斃之事件。此案引發各界震

驚，並關切兩岸偷渡衍生問題。陸委會授權本會全權處理本案後續及善後

事宜。

本會於8月2 6日接獲海巡單位通知大陸偷渡犯不幸溺斃之消息後，立即

於當日函告海協會相關情形。嗣海協會於中斷事務性聯繫工作四年多餘，

首次致函本會請求協助大陸家屬來台處理善後事宜。經兩會二十餘次函電

密集往來，於本會代辦證件安排妥當後，大陸家屬在大陸紅十字會人員陪

同下於9月16日來台善後，並由本會全程陪同協助。

大陸家屬等一行於9月1 6日晚上11時許抵達中正機場，隨即由我方海巡

署人員採集DNA 檢驗檢體。9月1 7日家屬前往大甲分局製作筆錄、赴殯儀

館認屍、再回大甲分局製作指認筆錄，下午赴通霄海邊舉行憑弔儀式。9月

1 8日家屬領取檢察官開立之死亡證明書、舉行公祭儀式、遺體火化、領取

骨灰並完成安置。9月1 9日至殯儀館領取罹難者骨灰後，家屬即前往中正機

場，搭乘下午3時5分之港龍班機經香港返回大陸。

本案係海協會四年多來，針對兩岸發生的具體個案第一次以務實的態

度與做法致函本會，並經由兩會密切的聯繫與合作，迅速有效處理相關事

宜。希望本案是個開始，兩會能逐步恢復正常化的溝通與聯繫，妥適處理

涉及兩岸人民權益的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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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協處「英倫行旅行社」倒閉事件

本年2月4日（農曆大年初四）上午 1 0時，本會值班室接獲台北市「英

倫行旅行社」派赴大陸之數個旅行團領隊電告：因所屬「英倫行旅行社」

突然倒閉，渠擔心團費屆時未能付清，致全團無法返台。本會獲告後，立

即啟動緊急處理機制，由旅行服務處進行協處。經清查瞭解，「英倫行旅

行社」計有三十一個旅行團六七七位旅客在大陸旅遊而受到影響。本會立

即與觀光局、旅行業品質保障協會、台北市旅行公會等單位協調聯繫，由

旅行業品保協會負責處理旅客代墊款項之返還事宜，並要求大陸方面督促

相關接待旅行社勿以扣團解決糾紛。在各單位之通力協助下，所有旅客均

完成既定行程，最後一團旅客廿七人已於2月11日平安返台。

為避免再度發生此類事件，本會於2月2 8日特別致函大陸海協會呼籲本

於兩會以往共識，要求大陸方面應共同防範旅行糾紛惡化為人身財產安全

事件，以保障我方旅客應有權益。同時，政府已邀集各機關研商，決定由

旅行業品質保障協會及保險公司提供付款保證，今後旅客如遇到出團旅行

社付不出團費類似事件，不必再次付費即可繼續原定行程，以確保權益。

本會於6月2 3日將此一訊息及相關作業方式函告大陸海協會及「國家旅遊

局」，請大陸方面配合周妥處理團費糾紛，共同維護赴大陸旅行民眾應有之

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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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協處不法份子藉招募教師騙財案

本年6、7月間，本會陸續接獲民眾反應，有所謂「廈門育英明星學

校」、「漳州外商教育學校」刊登報紙廣告招聘教師赴大陸任教，並要求應

徵人員須與銀行簽訂「薪資約定」，授權校方從其個人銀行帳戶提款，並提

供財力證明文件，因覺有違常情，恐係詐騙，請求本會查證。經洽詢教育

部，並轉請福建地區台商協會協助，均查無該二校資料，且循管道獲悉大

陸當地公安已著手調查，本會亦提供相關資料協助辦案。同時，發函警政

單位處理，並通報教育部、陸委會及相關銀行等單位籲請注意。

本會基於服務宗旨及維護民眾權益，針對案情積極進行瞭解，並迅速

通報主管機關處理，以杜絕不法情事。


